
國立中山大學大學部畢業班學業榮譽學生辦法 

89 年 3 月 10 日本校第 8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0 年 10 月 17 日本校第 12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一、為鼓勵學生在學期間努力向學並持之以恆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獎勵對象為本校畢業生畢業成績排名在該班前百分之十以內，每學期

操行成績 A-等第(百分制 80 分)以上。 

三、教務處於符合資格畢業生之中英文歷年成績單上註記「學業榮譽學

生」、「graduate with honor」，以資鼓勵。 

四、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